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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物招領 

LOST  & FOUND 
失物清單 

項次                    拾獲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失物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.0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暗紅色保溫杯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失物定義 :                     

舉凡於本所公共區域無

人取回之物品、金錢及

證件，皆可列為失物。 

 

失物公告期間/內容 :             

凡在本所拾獲失物於網

頁上連續公告半年。/含

拾獲日期及物品名稱。 

 

 失物領取方式 :            

請失主攜帶身分證明文

件於上班時間至服務台

領取。領取時須詢問失

物遺失日期及特徵，經

確認後簽收領回失物，

並留下連絡電話。 

 

 

 

[這裡還有空間可以增加

其他內容！] 

 
 查詢電話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07-3951246 

 地址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   

468 號 9 樓 

服務時間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週一至週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午 08:00~12:00              

下午 13:30~17:30 

  

 


